
國立屏東大學推動屏東學課程實施辦法 

 

112年 5月 25日本校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

 

第一條 為培養學生在地關懷、社會責任與國際視野，實踐學校教學與地方脈動的連結，

推動必修屏東學課程。以屏東之自然、人文、社會、教育、科技、管理及產業等

範疇，豐富學生學習歷程與在地生活經驗，並促進跨學科應用與實踐。 

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「屏東學」課程係指本校學術單位開設課程名稱含「屏東學」字樣之

課程。 

第三條 112學年度(含)以後入學之日間部大學生，須修畢屏東學課程始得畢業。 

第四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

 

本規章負責單位：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 


